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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1：《巴黎協定》評述

譚偉恩✽

＊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5年 12月 12日第 21屆《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 
ties，簡稱 COP21）歷時兩週艱辛談判後，終於畫下句點，
195個國家和具有國際法人格的歐盟（the European Union，簡
稱 EU）一致通過《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簡稱 PA）。 
主辦國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表示，PA是「一
個充滿抱負、擁有拘束力和普世性質的協定，與會代表們的

子孫當可引以為榮。」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本文以 UNFCCC
秘書處公佈之 PA文本內容為基礎，審視和分析 COP21談判
之成敗，並就 PA對於全球環境治理可能帶來的啟示做一簡
要說明。

藉「通過」作為緩兵之計

根據有關「通過」（Adoption）PA的草案決定（Draft De-
cision-/CP.21）第 2點和第 5點，PA要到 2016年 4月 22日
才開放為期一年的時間給各國進行簽署。換句話說，從 PA
在 COP21獲得通過到 PA正式生效的這一段期間，各國可
自行決定是否適用 PA中的條文（英文是用 may，而不是
用 shall）。復依 PA本文第 21條 1項的規定，若未達 55個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50│第一二八期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UNFCCC的締約方簽署與批准，且簽署與批准國家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佔全球總排量的 55%時，PA也不會生效。因此，
COP21談判沒有明白告訴世人究竟 PA什麼時候會發生效
力，實際上是一件不確定的事。以《京都議定書》 （the Kyoto 
Protocol，簡稱 KP）獲得通過到生效共花了 8年（1997/12 ~ 
2005/2）的情況觀之，實在無法太樂觀期待 PA的生效會有多
快。就算 PA能在最短的時間獲得生效條件之滿足，依 PA本
文第 28條，締約方自 PA對自己生效起三年後，就可以隨時
退出。1一言以蔽之，那些歡慶 COP21成功的人士恐怕沒有
弄清楚 PA的通過並不等於新一輪全球暖化治理的啟動，協
定生效之日充滿著不確定性。

以彈性矇混「拘束力」 

關於最重要的執行目標，PA本文第 2條 1項（a）款載
明，地球均溫升幅的上限不得超過攝氏 2°C（在工業化以前
的水準之上），並盡力將之控制在攝氏 1.5°C以內。「1.5」這
個數字的出現多半來自於小島國家的訴求，為了能順利通過

PA，而不要遭逢小島國家的杯葛，COP21將之納入協定文
本中。但「1.5」只是努力的目標，而不是應予達成之義務。
此點觀之同條第 2項的規定會更為清楚，「本協定之執行將
以個別國家的情況為據，並兼顧平等和共同但有區別之責任

原則，還有各國之能力。」明確一點說，COP21在政治妥協
和折衝之後，把發展中國家的能力與實際情況列入執行減排

1 PA的完整文本內容可至 UNFCCC官方網頁下載或閱覽，網址：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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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的考量中，使這些國家在義務履行上享有彈性。因 
此，PA真的如同法國總統所言，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協定
嗎？

文字遊戲掩蓋真相

除少數締約方外（例如汶萊），各國已經在 2015年 11月 
底 COP21召開前提交自己本國的國家自主決定預期貢獻（In-
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簡稱 INDCs），但
COP21最後通過的 PA內容中（第 3條）將「預期」移除，改換
用語為國家自主決定的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 
tions，簡稱 NDCs），並載明所有締約方將承擔（Undertake）
並通報（Communicate）第 3、第 4、第 6到第 9條所規定的
努力事項，以實現第 2條之執行目標。此外，PA的第 4條 9
項要求各國每 5年要提交一次 NDCs。這個在許多新聞或評
論中被認為是 COP21的一項成就，大加讚揚。事實上，PA
是要求（第 4條 13項）各國的 NDCs必須要符合整體性（In-
tegrity）與透明度（Transparency），且隨時可以調整 NDCs（同
條第 11項），這意謂著溫室氣體的具體減排量多少還是由國
家自訂。

表面上，PA沒有《京都議定書》附件一與非附件一的分
別，而是每個國家都有減量目標（義務）。這種規範方式極易

讓人誤解 COP21是一場成功的全球氣候治理談判；當然，如
果以達成一個法律形式上（de jure）的全球氣候共識來看，PA
比過去幾次的談判都要成功。但這樣一個讓主辦國有面子的

氣候協定是無法實質上有效抑制暖化的（也就是緩不濟急）。

所以，如果 COP21真的有什麼實質貢獻，就要看接下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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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氣候談判（例如：COP22）會不會聚焦在如何審核各國
的 NDCs，設法讓每個國家都履行自己提交的減量承諾，然
後不履行或未充分履行的國家會面臨一定罰責。

大力強調彈性 /軔性所為何來？

彈性 /軔性（Resilience）這個概念在 COP21被高度重視，
最後將之寫入PA的文本，在總共 29個條文中就出現了 5次，
絕對是歷年所有談判文件中次數使用最頻繁的一回。我們以

PA第 2條關於執行目標的規定為基礎—「在不損及糧食生產
的前提下，增加調適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負面衝擊，並強

化氣候彈性 /軔性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考察 PA前後各
條的設計與安排，便可發現彈性 /軔性這個概念的使用不過
是為了落實永續發展（第 7條 1項）和持續使用自然資源（第
7條 9項（e）款）的溢美之辭，經濟上的利益才是關鍵，只不
過現在將重點稍微調整一下，變成「多樣化」的經濟。但這樣

的規範並不見得好；倘若科技水準不夠，資金額度不足，一

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要如何順利且即時的多樣化？事實上，彈

性 /軔性就是一種國家能力（Capability）的展現，大國明顯吃
香而有優勢，小國相對欠缺彈性 /軔性，只能等待大國的技
術轉移或是資金支援，否則只能延續既有的經濟模式與耗能

產業。2

2 “COP 21 adopts Paris Agreement, but little cheer for Africa,” The Herald 
(January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herald.co.zw/cop-21-adopts-
paris-agreement-but-little-cheer-for-afri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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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暨損害機制仍是海市蜃樓

損失暨損害（Loss and Damage）的概念早在 COP19的
談判和最後通過之「華沙國際機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簡稱WIM）中就已提及，3主要目的是援助氣候

脆弱國家（多數為發展中或低度開發國家）因應伴隨極端氣

候而來的各種衝擊，特別是在像颶風、強烈熱帶氣旋、或海

平面上升等現象引起的災難事件後，有一套策略可以對損失

暨損害進行處理。然而，這個機制的具體架構與運作模式當

年沒有在 COP19得到確認，因而需要後續的談判使之具體
化，而資金方面更是充滿極大的不確定與模糊性。

有鑑於此，COP21進行期間花了不少時間討論損失暨損
害機制，最後在 PA的內容中載入相關規範（同時也在 PA
序言的第 48點到第 52點加以獨立說明）。有論者因此認為
COP21是成功的；然而，落實損失暨損害機制相當重要的
補償（Compensation）與責任（Liability）兩大議題在目前 PA
第 8條的內容中付之闕如（因為受到美國及 EU的反對而移 
除）。觀之第 8條 1項，其宣誓性成份太高；第 2項雖然用到
shall 來表達義務上的強制，但落實還是有待締約方以會議來
決定；至於第 3項則是十分保守地建議締約方在合作與使之
便利的基礎上，透過WIM作為「適當的」（Appropriate）方法
來因應損失或減少損害。

3 謝雯凱，「華沙氣候大會：新國際協議已有基礎 損失與損害機制確
立」，低碳生活部落格（2013年 11月 24日），網址：http://lowestc.
blogspot.de/2013/11/blog-post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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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雖然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已為各國知悉，但客觀上並不是

每個國家均面臨嚴重的極端氣候衝擊。其次，就算同樣受到

衝擊的國家，彼此在應變災難與承受損害的彈性 /軔性也不
盡相同。此種差異導致長達 20多年的全球氣候談判一直處於
僵局狀態。小島國家面臨最迫切與嚴重之暖化衝擊，因此必

然堅持要爭取到來自於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的
技術與資金援助。非小島型的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
tries）雖然也有調適與減緩氣候變遷的壓力，但相較於國內經
濟成長之迫切需求，減排溫室氣體必然是有附帶條件才願意

為之的選項（印度是此種立場的最佳代表）。4然而，像印度

一類的發展中國家往往也是碳排量很高的國家，如果 PA的
內容太過明確或義務拘束性太高，它們就會在 COP21會場
上否決 PA的通過，或是根本就退出談判。值得慶幸的是，
由於在 COP21召開之前，美中、美印、中印等全球前三大
溫室氣體排放國已經分別兩兩採取跳脫 UNFCCC架構的多
邊合作模式，而法國也在 2015年 11月和中國在雙邊合作模
式下簽署和公佈《氣候變遷領袖共同聲明》（China and France 
Joint Presidential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5使得過往這 
些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立場相左的緊張氛圍得到舒緩，讓 PA

4 譚偉恩、洪銘德，「氣候大國左右全球暖化治理成敗：解析美中印
三國之戰略互動」，戰略安全研析，第 119期（2015年 3月），頁
46-56。

5 法國整體的碳排量並不高，但若以人均碳排來看，則高於印度、
巴西等國。法中共同聲明的完整內容可見：http://zh.scribd.com/
doc/288203931/France-China-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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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以順利得到 196個締約方的通過。
不可否認，多邊主義架構下的國際合作為過去或是現在

的世界秩序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普世性的多邊制度不代表參

與其中的國家會必然遵守和踐行；相反地，一項特定議題的

全球治理可以在雙邊合作的模式下得到實踐。雖然目前類似

美法中印這種雙邊模式的合作還不普遍，且規範的內容相當

寬鬆，但它聚焦在滿足排放大國的國家利益，並且以這些國

家自身的意願和能力作為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策略的核心思

考，不但可以提供向來抵制減排工作的發展中國家相對具體

的合作誘因，而且能促進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暖化治

理上的務實合作。眾所皆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全

球氣候治理的僵局不只是源自國家間的利益之爭，還同時包

括每個國家本身內部不同利益團體的競逐。各國在自身產業

結構轉型、能源使用調整等問題沒有妥善解決前，就企圖尋

求多邊合作來抑制碳排與控制暖化，無疑是本末倒置，致使

多邊架構的治理反而成為國際社會有效合作之阻礙。

雖然每個國家都希望在像 COP21這樣的場合上簽成一份
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暖化治理協定，但每個國家真正想要優先

解決的問題卻未必相同。在以自身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實現，

或至少不能白白犧牲的考量下，任何關於暖化治理的多邊國

際談判要在上百國之間「異中求同」，是可能性極低之事。

甫於巴黎結束的 COP21並不是證明此種多邊治理架構的成
功，反而是凸顯 PA內容中濃厚的政治妥協及折衝。這樣的
結果能夠算得上成功嗎？還是只是緩不濟急，瑜不掩瑕？有

鑑於此，國內政治（特別是碳排大國的國內政治）中不同利

害當事方（Stakeholders）的利益能否調和，是更為值得留心
同時也是左右未來氣候治理成敗之關鍵變數。如果這些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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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中的非國家行為者能夠履行 PA或是日後 COP談判文
件中的內容，溫室氣體減排的實質成效必然優於目前多邊治

理的狀況。進一步說，氣候治理在政策上需要開始思考如何

營造公私夥伴關係，提供管道給國家公部門以外的利害當事

方參與，形成一個不拘泥於多邊形式和由國家主導的多中心

（Polycentric）氣候治理途徑。6

6 Karin Bäckstrand, Sabine Campe, Sander Chan, Ayşem Mert, and Marco 
Schäferhoff, “Trans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Frank Bier-
mann and Philipp Pattberg,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
consider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123-147.


